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9-07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属于意向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

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合作意向书的相关事宜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2019年8月5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药业”或“公

司”）与长春海关技术中心（以下简称“技术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双方在充分了解并信任的基础上，计划在工业大麻项目、人参及中药材检测鉴定、

火麻油进口项目、进出口产品、科研立项等领域开展深度和广度合作，发挥双方

科研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共同研发人参及工业大麻领域的相关产品，以技术及

产品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一、意向书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37009405P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普阳街45号1301室 

法定代表人:林革 

注册资本：9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05-27 至 2024-05-27 

经营范围：为出入境检验检疫提供技术保障。出入境检验检疫实验室检测检

验检疫技术方法、标准拟订检验检疫技术研究开发与服务相关检验检疫和鉴定实

验室检测。 



 

（二）公司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无须董事会审议。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

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工业大麻项目 

1、关于工业大麻战略合作项目 

紫鑫药业联合长春海关技术中心战略合作项目，在未来五年，双方将在进出

口工业大麻种子种苗检测、工业大麻行业标准制定、相关科研立项及其他产品检

测达成战略合作。 

2、工业大麻种子及种苗的引进及检测 

以技术中心为主导，联合紫鑫药业，针对前期工业大麻种子种苗的引进及检

测工作，专门立项操作，配备专业人员及专门的检测设备，共同建立工业大麻种

子及种苗引进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3、共同制定工业大麻行业标准 

以紫鑫药业为主导，联合技术中心，针对工业大麻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

真菌毒素、抗逆性等方面进行检测及研究，建立工业大麻数据信息储备库。共同

制定工业大麻行业标准，努力树立企业在工业大麻领域的独家性及权威性。 

4、工业大麻的相关科研立项 

以紫鑫药业为主导，联合技术中心，针对工业大麻前期种子种苗检测、中期

种植培育跟踪及后期工业大麻成品进行相关科研立项，资源共享。 

（二）人参及中药材检测鉴定项目 

1、双方共同合作开展野山参、移山参、鲜园参、林下山参、保鲜人参、活

性参、生晒参、大力参、红参、糖参、蜜制人参等品种的品级鉴定。 

2、双方共同合作开展人参、人参制品、西洋参、西洋参制品等中药材水分、

总灰分、人参皂苷、卫生检验、植物检疫、农药残留（有机氯、有机磷）、有害

元素等检测。 

3、双方共同合作开展人参及其他相关产品检测鉴定的科研立项、标准制修

订、产品研发及产品溯源等。依托技术中心的国家参茸与参茸制品检测重点实验

室，发挥科研优势，联合申请人参检测、鉴定、产品溯源相关的科研标准项目，



 

建立人参的品种、品质检测鉴定指标评价标准体系和人参产品的溯源平台，共同

推动打造中国人参品牌。 

4、双方共同对中药材相关产品检测鉴定技术进行开发。 

（三）进口火麻油及相关制品项目 

目前，火麻油及相关制品国内市场尚属发展初期，其市场发展前景极其可观，

技术中心将对紫鑫药业进口火麻油及相关制品开展检验检测工作，以此来推动省

内火麻油产业的标准化发展进程。 

（四）出口及进口产品的检验检疫 

1、针对紫鑫药业出口植物提取物、人参产品、中药材原材料、中药饮片等

产品业务，技术中心按照目的国检测标准对其产品进行检测，或按照出口目的国

要求进行项目增项、设备技术引进等，给予全方位检测技术支持。 

2、针对紫鑫药业进口原料药、保健品等产品业务，技术中心给予检测支持，

并协助制定标准，推动进口业务的顺利开展。 

（五）建立产品检测信息备案及产品检测标准化流程 

合作初期，技术中心对紫鑫药业全线产品进行检测，同时将检测结果信息备

案，建立紫鑫药业产品检测信息数据库，并与技术中心及紫鑫药业官网链接，可

查询溯源，并共同打造紫鑫药业独有的标准化检测体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双方合作，技术中心进一步彰显海关国家权威实验室专业技术地位，可

有效推动紫鑫药业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和升级，提升其产品市场及国际品质地

位，进而促进紫鑫药业在人参和工业大麻等产业的全国龙头引领作用。 

（一）有利于推动紫鑫药业工业大麻项目的快速开展 

吉林省工业大麻项目现处于发展初期，因此相关种子、技术等引进及检测工

作较为困难冗长。技术中心是省内权威官方技术机构，并拥有丰富的政策资源，

可快速推进检测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可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技术

中心在前期种子引进鉴定及后期工业大麻种植的各阶段，皆可给予紫鑫药业技术

科研支持，并与之进行科研沟通、探讨，以解决所遇到的技术困难；二是可在种

植地区提供检测支持。首批工业大麻示范种植基地，选址在通化柳河，且技术中

心在通化设有分中心，其分中心将负责工业大麻中期的种植培育检测跟踪，及后



 

期成品制品检验检测等工作。 

（二）有利于开展紫鑫药业全线产品的检测工作 

一是可保证检测时效性。因技术中心在省内多地区设有分中心，可规避以往

外地送检弊端，且通过长期合作，紫鑫药业将享有优先检测原则，可有效保证产

品检测的时效性；二是可降低企业检测成本。经过深度合作洽谈，本着互惠互利，

长远合作的基础，技术中心将提供检测成本让利政策，减少紫鑫药业检测成本。 

（三）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技术中心为紫鑫药业提供检测鉴定等业务的技术服务，不仅可以实现利益共

享，还可实现在检测领域方面的共同发展，提升企业效能，树立官方实验室相关

领域内的权威性，为双方创造更多商业机会。除人参业务外，技术中心扩大大麻

新产业领域的服务，可实现检企的深度合作，共同推进吉林省中药材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四）共同打造中国人参和工业大麻行业龙头和国际知名品牌 

技术中心与紫鑫药业通过在人参和工业大麻检验、检测、鉴定、科研开发等

方面深度合作，优化产品质量，共同打造中国人参和工业大麻行业龙头和国际知

名品牌，共同推进吉林省人参和工业大麻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属于意向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 

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合作意向书的相关事宜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3、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7日 


	特此公告。

